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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4_BA_AC_E5_AF_B9_E6_c67_246998.htm 一个学校简称很容

易让人联系到好几家大学，从名校到普通学校再到民办大学

。对于一些民办大学而言简称背后往往掩盖了其他很多信息

。“研修学院”、“职业学院”这些代表了学校类型、办学

性质、学历层次等等对考生而言非常重要的信息在简称之后

变得模糊不清甚至意义完全相反。日前，山东省规定民办学

校招生宣传不能使用简称，类似“职业技术”、“专修”等

字眼不能省略。山东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表示，个别民办学

校在招生广告中使用简称的现象，对考生造成了误导，扰乱

了考生对这些学校的认识。发布招生广告的民办学校名称，

必须是经审批机关批准的民办学校全称。 中国教育维权网首

席律师王杰君介绍，由于前些年制度不完善，一些民办学校

在起名字时就常常使用一些不规范的称呼，这非常容易引起

考生和家长的误解。同时一些考生和家长又缺乏相应的知识

和防范意识，往往是在入了学交了学费之后才发现上了一所

自己并不喜欢的学校，学校的规模、师资与“大学”、“学

院”这样的称呼相去甚远。 ●校名不能缩写或简称 记者从北

京市教委了解到，为规范民办普通高校的招生行为，本市在

今年招生工作开展之前也明确提出，各民办普通高校在招生

工作中“严禁将专科层次民办普通高等学校擅自改变或缩写

学校名称、专科办学层次⋯⋯等模糊、误导性招生宣传”。 

北京民办教育协会负责人表示，民办高等教育机构是指经北

京市教育委员会批准设立的民办普通高校、独立学院、民办



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。由于部分民办普通高校既能招收计划

内学生，也能招收计划外（主要是自考助学）学生，在以往

招生宣传中容易产生混乱。所以今年提出各民办普通高校应

将非学历教育招生与学历教育招生分开进行宣传，招生简章

分开印制。对于自行招收的非学历教育学生，由学校向其发

放学习通知书。学习通知书必须明确学习形式、学习年限、

取得证书办法等内容。为规范民办普通高校的招生行为，严

禁专科层次民办普通高等学校擅自改变或缩写学校名称、专

科办学层次。 据悉本市共有12所可以颁发学历证书的民办普

通高校。它们是：北京城市学院、北京科技经营管理学院、

北京吉利大学、北京北大方正软件职业技术学院、北京经贸

职业学院、北京经济技术职业学院、北京汇佳职业学院、燕

京华侨职业学院、北京科技职业学院、北京培黎职业学院、

北京锡华国际经贸职业学院、北京新圆明职业学院。 同时，

本市还有80余所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。民办非学历高等

教育机构是指，民办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助学机构及其他教育

机构。民办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助学机构招收的学生，只有通

过国家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规定的全部课程，方可取得加盖主

考普通高校及自学考试办公室印章的国家承认的学历文凭，

学校自行颁发的证书不具有学历证书性质。 ●办学许可证、

广告备案、宣传使用三者相一致 记者从北京市民办教育协会

了解到，本市民办学校开展办学活动所使用名称必须与《民

办学校办学许可证》上的名称相一致。今年起民办学校招生

简章须报审批机关备案。备案中要求，民办高等教育机构招

生简章和广告内容必须真实、准确、规范、合法。招生简章

必须包括学校名称、办学许可证号、广告备案文号和查证网



址，办学许可证核定的办学地点。并且办学性质必须注明是

民办。学校类型中也须注明是普通本科高校还是普通高等职

业学校，或是“独立学院”，或是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。 ●

非学历教育的民校以后取名不能用“学院” 据悉，北京市教

委在8月1日下发《北京市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设置管理

规定》，首次对本市的民办培训机构名称进行规范：从今年9

月1日起，凡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申请设立时，均不得冠以×

×学院字样。 市教委有关负责人表示，此举是为防止其进行

虚假宣传。按照新要求，民办教育培训机构的名称一般应为

“××培训（专修、研修、自修、补习、辅导）学校或中心

”，不得称做“××学院”，名称前须冠以“××区（县）

”的字样。记者对照市教委审批的具有招生资格的57所民办

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助学机构，发现这些以自学助考、自学自

考、培训、函授、继续教育等为“主要办学内容”的民办教

育培训机构，名称中大多都有“学院”字样。北京市民办教

育协会负责人表示，本次规定所涉及的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

机构，是指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个人，利用非国家财

政性经费，面向社会举办不具备颁发学历证书资格的民办学

校。


